附件：
[bookmark: _GoBack]成都市血液中心2024年冷链监控服务采购项目
一、项目内容：成都市血液中心2024年冷链监控服务采购项目
二、资质要求：
1.售后服务承诺；
2.具有履约所必须的产品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原件）；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原件）。
三、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1
	硬件服务
	硬件维护
	1.处理监测测点探头等相关设备的日常故障，确保处理后的设备性能应达到生产厂家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需要提供备用设备以保持数据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2.集中显示大屏的日常故障处理，处理后设备性能应达到生产厂家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
3.区域管理主机的处理，处理后设备性能应达到生产厂家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需要，维修时提供备用设备以保持数据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4.按监测测点相关设备通道数量对温湿度变送器、移动温湿度记录仪等进行精度纠偏，确保其准确度符合采购人业务工作要求；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需要，提供备用设备以保持数据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5.按采购人的工作需要，提供升级区域管理主机通讯方式、区域管理主机扩容等升级服务；提供设备外观定制、安装规划等个体化的方案策划。

	2
	平台服务
	平台参数设置
	确保仪器参数、报警参数（声光、短信、人员）及中心相关人员权限等各项参数的设置均满足GSP要求，并定期实时同步更新。

	
	
	预警短信平台
	1.提供全年的短信报警服务，按每个检测点预存500条预警短信的标准进行预充值；
2.对短信报警系统定期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数据传输服务
	1.对数据传输平台进行维修维护，平台功能始终更新至最新最优化版本，确保数据传输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2.全面保障数据安全性，程序加密保存，数据保存到采购人指定路径，可对数据进行人工保存；
3.提供本地局域网内客户端安装（不限数量）和实时查看等客户端便捷性功能服务
4.中心相关设施设备线路原因、软件冲突原因导致数据不刷新等故障的排查及处理；
5通讯端口损坏后更换；
6.通讯配件损坏后更换；
7.电源损坏后更换；
8.设备自身电池原因故障后更换；
9.数据端口设置错误后恢复；
10.规定时长内数据修复。

	3
	检测服务
	探头第三方校准
	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上门服务，提供具有CNAS实验室校准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年度校准报告。

	4
	巡检服务
	设施设备巡检
	1.定期（每月至少一次，并在春节前、五一节前、国庆节前重点巡检）巡检中心相关固有设施及监测设备，排查设备隐患，进行风险评估并出具分析报告；
2.定期清洁、养护设备，提出使用操作建议。

	
	
	平台功能巡检
	定期巡检平台各项功能参数，提供功能性测试结果，确保功能达标；排查平台运行隐患，进行风险评估并出具分析报告。

	
	
	配合迎检
	针对采购人各项相关检查可能涉及的功能进行前期测试，并对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培训。

	5
	分析报告服务
	探头分布数据
	1.每月统计采购人各部门已安装的检测探头的数量、地点、运行状况并分析运行风险隐患，提出其运行建议并形成汇总表提交至采购人；
2.如探头的数量、地点出现变更，第一时间更新汇总表并通知采购人。

	
	
	历史数据分析
	针对已记录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出具分析报告，报告应包含对设备整体的运行情况、曲线图标、运行建议、风险隐患等重点的分析。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合同期内对所有设备提供维护服务，若为远程发现的设备故障，由采购人将故障设备寄送至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中心进行处理（邮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为现场发现的设备故障，则由供应商带回故障设备并进行处理。对故障设备的处理完成后，须出具设备可正常运行的相应证明。
2.供应商须具备系统的二次开发能力，开发采购人指定的系统对接接口；须具备部署采购人本地服务器的能力，并且承诺无条件完成本地服务器部署，服务器由供应商提供，上述开发及部署费用均已含在本次报价内，无需另计费用。
3.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满足采购人的工作需要，设备性能达到生产厂家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且正常运行，平台运行中存在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平台始终处于最新最优化的版本，数据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不受影响，提供实时查看便捷性客户端功能。
4.供应商对故障设备处理后，设备及其零配件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指标、质量性能、匹配性等均符合采购人工作需要及设备的配套要求，质保期至少为12个月，质保期内上门服务所需的全部检测费、校准费、人工费、服务费、差旅费、税费等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
5.供应商对中心相关各部门设备使用及平台运行的情况进行巡检时，须及时听取并按照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建议，早发现、早处理问题。
五、其他要求
1. 若因供应商服务不当引发本系统的各类设备故障或引发采购人其他设备故障，供应商应负责排除故障直至相关设备正常运行，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也全部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2. 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并依据情况到现场服务或远程指导处理，若因供应商原因未及时响应、或拒绝到场、或到场后拒绝提供维修、更换等服务，或拒绝提供校准报告等资料、或服务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采购人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以采购人开具的费用清单为准，全部由供应商承担；若影响采购人采供血工作的正常开展，或引发采供血质量问题等，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损坏、血液产品质量问题、因此导致的人身损害、采购人因此遭受的声誉损害及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失赔偿等。
3. 供应商应承诺参与本项目的工程师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和采购人管理制度，不得擅自翻阅、复制、传播所接触的采购人资料或数据，如发现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对外泄露采购人数据或文件，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责任。
六、商务要求
1. 服务时间及地点：采购人指定时间及地点。
2. 本服务一招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3. 供应商须配备固定的专业技术工程师，服务经验丰富且熟知系统及设备情况，有效缩短售后服务的响应时间和处理时间；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专人须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
4. 报价要求：供应商报价为一价全包，即包含提供服务所需的全部检测费、人工费、服务费、差旅费、第三方校准、税费等一切费用。不超过预算金额4.85万元。
付款方式：服务结束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且收到供应商提交的付款所需的相关资料及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一次性支付服务费用。

